河海大学部门文件
 河海学工〔2022〕26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关于做好2022届新疆、西藏少数民族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还款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《河海大学新疆西藏本科学生校内无息贷款实施细则》中校内无息贷款还款及减免的相关规定，现启动2022届新疆、西藏少数民族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还款工作。
符合减免条件的相关学生需填写《河海大学2022届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减免申请表》，由学院审核汇总，于5月20日前报送学生处（行政楼B207室），联系人：孙瀚、陈明明，联系电话：5482、5478。
附件：1.申请校内贷款减免操作程序
2. 河海大学2022届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减免申请表
3. 2022届新疆、西藏少数民族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还款减免汇总表
学生工作处      
2022年5月5日
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5日 印发
录入：沈  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 陈明明
附件1
申请校内贷款减免操作程序

附件2
河海大学2022届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减免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专业
	
	学号
	

	籍贯
	
	家庭
住址
	
	联系方式
	
	贷款总额(元)
	

	家
庭
成
员
	与本人关系
	姓名
	年龄
	职务
	工作单位
	收入/月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历年获得资助
	

	入学来曾获得的荣誉称号或奖学金情况
	

	申请减免理由及金额
	申请减免的理由：
申请减免的金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财务处意见
	该生应缴纳学费             元，实际缴纳学费             元
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
意见
	经审核，同意减免          元。
学院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
意见

	经审核，同意减免          元。
学校（公章）
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3
2022届新疆、西藏少数民族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还款减免汇总表（Excel）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贷款总额
	受资助
总额
	是否缴清学费
	减免事由
	学院
减免金额
	学校
减免金额
	实际
还款金额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	
	
	
	


学生申请





学院审核





学生处复核





提交《河海大学2022届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减免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





5月20日前将材料及汇总表提交至学生处





财务处还款





5月30日前凭经审批的《河海大学2022届毕业生校内无息贷款减免申请表》到财务处办理还款手续





领取毕业材料





凭校内贷款结清收据领取毕业相关材料








